 经济与管理 学院2015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办法

我院坚持“按需招生、德智体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按照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5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办法》组织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，并结合学院具体情况，制定本工作细则。

1、 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      组长：周德群

      成员：张卓 、朱建军、王英   

2、 学院复试及录取工作监督小组

组长：李遥

成员：许静、左云飞、任盈盈

3、 复试形式、内容和要求

推免硕士研究生，按照硕士复试要求

复试形式：采取专家组面试。

复试内容：英语听说能力、专业知识、创新能力、培养潜质。

复试要求：每位学生面试时间20分钟。现场根据学生的回答每位专家打分。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，取平均值为复试成绩。

4、 复试资格审查

（1）大学本科阶段成绩单原件（须加盖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公章）。  

    （2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生证复印件，需带原件备查。

（3） 如有校级及以上获奖证书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外语水平证明等， 

         请提供复印件并带原件复核。

（4） 复试考生交纳80元/人的复试费，请自备零钱。

5、 拟录取原则

根据复试成绩各学科从高到低录取。

经管学院2015年计划招生指标：
学术：57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学位：30人

            本次保研可用指标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术：57*50%=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学位：30*50%=15

6、 复试阶段各环节安排

     学科组成面试小组并进行编号，每个面试小组设组长一人、组员不少于4人（共不少于5人），其中硕士生导师不少于3人。所有面试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在面试过程中禁止携带手机，不能中途离场，不得做与面试无关的事，禁止吸烟。

面试考生按照现场分组，按顺序依次面试，面试后直接离开。参加面试时，考生可提供反映能力与水平的获奖证书、各类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学院定于10月11日下午2：30~4：00在经管学院7楼按学生报考的一级学科分别在705、715、702教室进行资格审核。审核不通过一律不予面试。

10月12日上午8:30开始在各面试组进行面试。（具体详见安排）

7、 学院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学院地址：江宁校区经管楼（江宁将军大道29号）

   联系人：周老师

   电话：025-84892974

   学院监督投诉：许书记，电话：84892702

    八、  特别提醒：

复试结束后一天内，我校在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中签发待录取通知，推免生必须在待录取通知发出后二天内，在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中确认待录取，逾期不确认者将视为放弃我校拟录取资格。

九、本细则未涉及部分，由本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   经济与管理 学院 

2014年 9 月 25 日

